
臺北市大安區戶政事務所 98 年度提升服務品質執行計畫 

 

壹、計畫依據 

一、政院 96 年 7 月 23 日院授研展字第 09600152471 號函頒之

「政府服務創新精進方案」。  

二、行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96 年 12 月 27 日會研字第

0962160343 號函頒修正之「政府服務品質獎評獎實施計畫」

與「政府服務品質獎評作業手冊」。 

三、臺北市政府 98 年 1 月 17 日府授研三字第 09830339800 號

函頒之「臺北市政府提升政府服務品質實施計畫」。 

四、臺北市政府民政局98 年1 月22 北市民秘字第09830090200

號函頒之「臺北市政府民政局 98 年度提升服務品質實施計

畫」。 

 

貳、組織目標 

一、銳意革新，活力大安，推動戶政加值服務。 

二、流程公開透明，打造全方位資訊行銷與服務。 

三、整合各項服務資源，建立策略聯盟網絡。 

四、創造人本關懷精神，提供友善優質的戶政服務。 

 

參、計畫目標 

一、持續推動民眾滿意服務，塑造專業、便民、高效率的公共服務形

象與聲譽。 

二、促使政府資訊透明化，提供友善網路服務，確保民眾知的權利與

資訊使用權。 

三、多面向整合各級機關服務功能，統合運用資源，開發創新服務措

施，提升政府卓越服務品質。 

 

肆、實施對象 

本所全體同仁 

 



伍、執行期程 

本計劃自 98 年 1 月起至 98 年 12 月底為止 

 

陸、任務編組 

由本所主任、秘書及各課室相關人員組成提升服務品質推動小組負責

主導並執行相關作業，本小組成員有：主任、秘書、各課課長、人事

管理員、會計員、研考人員、文管、資訊、總務及各課綜合業務承辦

人。 

職別 姓名 任務 

主任 艾 蕾 
指導監督「98 年度提升服務品質執行計畫」

各項事宜 

秘書 李慶龍 
綜理監督「98 年度提升服務品質執行計畫」

各項事宜 

三課課長 趙孝芳 
綜理「98 年度提升服務品質執行計畫」各項

事宜 

一課課長 陳綺敏 
協助綜理「98 年度提升服務品質執行計畫」

各項事宜 

二課課長 邱士榮 
協助綜理「98 年度提升服務品質執行計畫」

各項事宜 

會計員 桑瑞華 
協助綜理「98 年度提升服務品質執行計畫」

各項事宜 

人事管理員 楊彩琴 
協助綜理「98 年度提升服務品質執行計畫」

各項事宜 

研考人員 曾威勳 
辦理「98 年度提升服務品質執行計畫」各項

事宜 

研考人員 楊鯉瑋 
辦理「98 年度提升服務品質執行計畫」各項

事宜 

文書研考 呂靜雯 
辦理「98 年度提升服務品質執行計畫」各項

事宜 

一課綜合業

務承辦人 
周翠梅 

協助辦理「98 年度提升服務品質執行計畫」

各項事宜 

二課綜合業 陳俞君 協助辦理「98 年度提升服務品質執行計畫」



務承辦人 各項事宜 

總務 江碧霞 
辦理「98 年度提升服務品質執行計畫」各項

事宜 

資訊 蘇湘評 
辦理「98 年度提升服務品質執行計畫」各項

事宜 

 

 

柒、執行策略 

本所為第一線服務機關評核構面共計 3 項：便民標準服務（60％）、

資訊流通服務（25％）及創新加值服務（15％）。本所依據各評

核構面設定執行策略如下。 

考評構面 1：便民服務（60％） 

考評項目 考評指標 執行策略(考評指標之具體執行措施) 

機 關 形 象

（25％） 
服務場所便利

性及服務行為

友善性（服務現

場部分 15％；電

話服務禮貌 10
％） 

一、洽公環境適切程度： 
（一）機關環境標示（含雙語）及方

向引導清楚及正確 
（二）申辦動線規劃妥適及環境規劃

具特色 
二、服務設施合宜： 
（一）各項設備安全並定期檢測維護

（二）提供申請表及各項文具並符合

需求 
（三）無障礙設施完善 
三、櫃臺服務禮貌及回應品質 
四、服務現場主動協助引導民眾 
五、電話服務禮貌 

服務流程便捷

性（10％） 
一、單一窗口服務全功能情形 
二、申辦案件流程改造情形：如案件

處理時間縮短、各類書表證件及

謄本減少情形 

服 務 流 程

（20％） 

服務流程透明

度（10％） 
一、案件處理流程查詢公開程度： 
（一）案件處理查詢管道是否足夠且



暢通（電話、網路及現場查詢）

（二）是否提供案件承辦人員、承辦

進度及辦理程序等訊息 
二、案件處理流程查詢回應情形： 
（一）提供案件主動通知及確認功能

（二）查詢管道回應時效 
民眾滿意度（5
％） 

服務滿意度調查情形：如服務滿意度

趨勢分析及檢討（滿意度調查內容至

少應包含民眾對機關整體洽公環境

之滿意度、民眾對洽公服務禮儀的滿

意度等）、服務滿意度成長率等 

顧 客 關 係

（15％） 

民眾意見處理

時效性與有效

性（10％） 

一、民眾意見及抱怨處理情形：如設

有民眾意見及抱怨處理機制、民

眾意見反映區（意見箱）、提供

網路投票及民意調查、民眾意見

及抱怨處理績效（如時間縮短、

滿意度提升）及後續追蹤處理情

形 
二、新聞輿論回應情形：如設有新聞

輿論回應機制、新聞輿論回應時

間 

考評構面 2：資訊流通服務（25％） 

考評項目 考評指標 執行策略(考評指標之具體執行措施) 
資訊提供及檢

索服務（15％） 
資訊公開適切

性及資訊內容

有效性（5％）

一、公開相關法令及重要政策資訊情

形 
（一）機關之組織、職掌、地址、電

話、傳真、網址及電子郵件信

箱帳號 
（二）服務相關法律、命令及地方自

治法規 
（三）施政計畫、業務統計、預（決）

算書及研究報告 
（四）其他法定主動公開資訊項目 



二、公開服務措施及出版品資訊情形

（一）機關服務項目 
（二）常見問答集（FAQ） 
（三）機關活動或消息 
（四）機關文宣品（如宣導手冊、為

民服務白皮書）及出版品 
三、資訊內容正確程度 
（一）資訊內容正確率 
（二）網站資訊內容與連結正確有效

四、資訊內容維護更新情形 
（一）資訊是否定期更新及更新頻率

（二）資訊明顯過期比例 
（三）資訊更新時間及項目標示 

資訊檢索完整

性與便捷性（4
％） 

一、分類檢索服務建置情形 
機關網站之資訊標示及主題、施

政與服務等分類檢索，配合本府

政策及電子化政府入口網計畫提

供 
二、檢索服務操作友善程度 
（一）多樣化的資訊檢索方式 
（二）檢索及互動功能簡單易用 

網站規範及內

容 整 合 性

(6%) 

一、機關網站配合本府網站版型及內

容標準規範辦理情形 

二、與市府網站平臺整合度 
（一）訊息發布至市府網站共用性平

臺 
（二）服務網頁登錄至市府網站共用

性平臺 
（三）應用本府共用性平臺機制程度

三、網站無障礙設計 



民眾申辦線上

服務（10％） 
民眾申辦線上

服務量能擴展

性(10%) 

一、機關提供網路申辦項目數占機關

業務項目數比例及成長率 
二、使用網路申辦案件數及歷年／每

月成長率 
三、網路申辦案件品質（含提供電子

表單下載及連結的正確性、申辦

網站連結正確性、案件資訊等）

四、線上服務行銷推廣情形 

考評構面 3：創新加值服務（15％） 
考評項目 考評指標 執行策略(考評指標之具體執行措施) 

服務之創意價

值性（8％） 
一、服務時間彈性調整：如採取假日

門市、中午不打烊、夜間服務等

作法 
二、服務地點延伸：如突破現場、臨

櫃辦理之限制，採取異地申辦/
取件，電話、傳真辦理/取件等作

法 
三、服務項目改造：如服務項目總體

檢，檢討非必要之服務並予以終

結；或新增（創）服務項目，如

策略聯盟、開發客製化服務等 
四、服務方法創新：如利用資訊科技

推動網路繳/付款服務；提供主動

服務等 
五、其他創新服務樣態 

服務措施之延

續性（3％） 
創意服務措施是否成為機關標準服務

且有標準作業流程、是否持續檢討改

善 

提供創新服務

情形（15％） 

服務措施執行

之效能性（4
％） 

受益或使用該項服務民眾人數的多

寡、受益程度是否與所需成本相當。

（如不符成本效益，但考量社會公平

正義價值，政府有責任提供該項服

務，也可做為服務策略選擇之例外原

則） 



 

捌、實施步驟與分工 

一、本所內部規劃單位於 98 年 1 月底前，針對整體組織目標及機

關業務特性，結合戶政白皮書及年度重大施政計畫，提出服

務發展重點及優先順序，並擬訂各項重要工作計畫項目及作

業時程，納於本計畫作為管制及推動重點。 

二、本計畫於本（98）年 2 月 9 日前函頒各課室據以推動。各課

室應依本計畫「重要工作計畫作業時程管制表」（如附件一）

之計畫項目及作業時程推動執行，並於期限內達成目標。  

三、本所組成為民服務推動小組，依據本所提升服務品質執行計

畫及各項工作相關期程，以全體動員之方式逐步推行。工作

進度控管應依計畫要項表期程掌握工作進度，每個月定期召

開執行進度檢討會議，據以瞭解各項工作執行概況及進度，

並研討得失與計畫修訂事宜。 

四、本計畫應於 98 年 2 月 9 日前報民政局審定後執行，並公布

於本所網站及服務場所。 

玖、管制作為 

一、每月第 3週定期召開全面提升服務品質執行進度檢討會議。 

二、每月第 2週底請各課室將工作項目時程控管表填送研考列

管，並於檢討會提出執行情形報告。 

三、每月底上載本所網站更新執行情形。 

 

壹拾、獎懲： 

執行本案特別出力、不力人員，除依本所員工積點制度相關規定辦理

外，視需要並可提報行政獎懲。 

 

壹拾壹、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補充與協調辦理。 

 

壹拾貳、本計畫奉 核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